

附件1  
  
监 考 人 员 须 知
 
    一、参加监考工作的人员，应模范遵守职业道德，增强责任感，以高度的负责精神，组织好监考工作。 
    二、考生只携带身份证、准考证和必要的文具，其它用品一律不准带入考场。 
    三、监考人员应提前一天，检查考场情况，并将考生的座位按规定安排好，保持考场整洁。 
    四、监考人员应在考生进入考场时核对考生身份证及准考证，若发现问题，应禁止进入考场，及时处理。        
五、考生进入考场时，应将手机作关机处理并将手机与所带物品放置专门物品存放处。
六、监考人员应在考前10分钟向全体考生宣读《考场守则》，考前5分钟发放电子试卷并公布试卷密码。考试开始10分钟之内完成所有考生的签到并记录至《签到表》。
七、考试中，监考人员不得大声喧哗，不得看与考试无关的资料，应认真注意考场的情况，维护好考场纪律。如考试中遇突发事件，需告知学会并记录在《监考记录表》中。
    八、考试结束后，应认真核实考生电子文件无误后，方可让考生离开考场。 
    九、对收回的答卷要进行拷贝，并及时将电子文件发送至学会邮件cad@cgn.net.cn。   
[bookmark: _GoBack]十、对于违纪及缺考考生，应如实填写《监考记录表》，每个考场需填写一份《签到表》《监考记录表》随优盘寄至中国图学学会。

 　　


     





